
 育 達 科 技 大 學 
113 學年度日間部四技申請入學聯合招生考試 

正  取  生  報  到  通  知 

敬啟者： 

  恭喜你(妳)參與本校 113 學年度日間部四技申請入學考試達

錄取標準，錄取本校四年制學系，敬請依下列程序於 113 年 6 月 3

日(星期一)前完成報到手續。 

一、報到程序： 

（一） 正取生須於113年 6月 3日(星期一)前(以郵戳為憑)，將報到資料裝入本校報

到專用信封，以限時掛號方式辦理通訊報到。逾時視同自動放棄錄取資格，缺

額由備取生依序遞補，原錄取生不得異議，並不得再以任何理由恢復入學資格。

考生請慎重考慮，以免自身權益受損。 

（二） 放棄就讀本校之正取生須於 113 年 6月 3日(星期一)前，繳交附件一(黃色)及

附錄七(白色)之表件。請將填妥之【育達科技大學就讀意願聲明、個人資料

表暨資料提供同意書】及【113 年度科技校院日間部四年制申請入學聯合招生

錄取生放棄錄取資格聲明書】，經考生及家長簽章後傳真至本校，並以電話確

認收到傳真。 

二、正取生須繳交之報到資料： 

（一）附件一(黃色)之「就讀意願聲明、個人資料表暨資料提供同意書」。 

【請貼妥身份證影本、近 3 個月近照（二吋彩色照片）】及【個人存摺封面影

本】。 

（二）檢附「畢業證書正本」或「同等學力證明文件正本」(應屆畢業生得暫免繳交，

但須於 113 年 8 月 30 日(五)前掛號方式補寄或親自補繳至本校教務處註冊課

務組)。 

註：獲 113 學年度大學個人申請入學招生分發錄取之申請生，欲辦理科技校院四技申請入
學招生錄取報到者，須於 113 年 6 月 16 日（日）前，依 113 學年度大學個人申請入
學招生簡章放棄入學資格之處理規定，向分發錄取之大學聲明放棄「大學個人申請入
學招生」之入學資格，並依錄取之科技校院規定報到時間及方式辦理本招生之報到。
如經所報到之科技校院發現違反此規定者，即由報到之科技校院取消申請生於本招生
該校系（組）、學程之錄取資格，申請生不得異議。 

 

教務處註冊課務組          電話：037-651188 分機 1103 

    招生處招生事務中心        電話：037-651188 分機 1300-1301  傳真：037-652-256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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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教務處註冊課務組敬啟 


